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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基本情况表

受核查方名称
青岛科捷机器人

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

区锦荣路 321号

联系人 王岩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87 6390 6386

受核查方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青岛科捷机器人

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

区锦荣路 321号

联系人 王岩
联系方式（电话、

email）
187 6390 6386

受核查方所属行业领域 C3491工业机器人制造

受核查方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

气体种类 2024年

温室气体排放量

（tCO2e）

初始报告 /

经核查后 1334

二氧化碳排放量

（tCO2）

初始报告 /

经核查后 1334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

核查结论

青岛科捷机器人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方法符合《工业

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经过核算后

的 2024年度的排放量为 1334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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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中水科（青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受青岛科捷机器人有限公司的

委托，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锦荣路 321号的青岛科捷机器人有

限公司 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

完整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简称“核算指南”）的要求；

-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

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青岛科捷机器人有限公司”边界内的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涉及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和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1.3 核查准则

中水科（青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

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

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

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

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 448-2016）

-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JJG 596-2012）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javascript:void(0)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受核查方的规模和经营场所

数量等实际情况，中水科（青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指定了本次核查

的核查组组成及复核及认证决定人员。

2.1.2 核查时间安排

中水科（青岛）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接受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

如下表 2- 2所示。

表 2- 2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5.2.10 文件评审

2025.2.13-3.14 现场核查

2025.2.17 完成核查报告

2025.2.23 报告签发

2.2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5年 2月 10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

件评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受核查方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

单、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

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评审的重点：

（1）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

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4）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

文件清单”。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5年 2月 13日-2月 14日对排放单位进行了现场核

查。现场核查的流程主要包括首次会议、收集和查看现场前未提供的

支持性材料、现场查看相关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与排放单位进行访

谈、核查组内部讨论、末次会议 6个子步骤。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复核

核查组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总结评价的结果，开具了 0个

不符合。

为保证核查质量，核查工作实施组长负责制、执行复核、决定、

认证决定委员会三级质量监控体系，对每一个核查项目实施三级质量

校核程序，将质量控制前移的措施及时把控每一环节的核查质量。核

查工作的第一负责人为核查组组长。核查组组长负责在核查过程中对

核查组成员进行指导，并控制最终排放报告及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

复核决定人员负责在最终核查报告提交给客户前控制最终排放报告、

最终核查报告的质量；认证决定委员会负责核查工作整体质量的把控，

以及报告的批准工作。



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青岛科捷机器人有限公司一直坚持“以机器人助推中国智造”为

使命，致力于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物流设备及以智能装备和应用软件

为核心的行业系统解决方案的研发、制造、销售，主要为主流制造业

提供软硬结合、管控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

受核查方的组织机构见下图所示，企管部是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

责任部门。

图 1 组织机构图

3.1.2 工艺流程

工业机器人生产工艺：



图 2 生产工艺流程图

3.1.3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1）主要用能设备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为台钻、砂轮机等。

2）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设备配置主要是电表，

其监测和校验归属当地电网公司。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本次核查

的边界：在山东省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只有 1个生产厂区，位

于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锦荣路 321 号的“青岛科捷机器人有限公

司”202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受核查方在 2024年年度，不涉及合并、

分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情况。

表 3-1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燃料类型 设备名称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CO2 柴油 叉车设备

2 碳酸盐使用过程排

放
CO2 / /

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 / /

4 净购入使用电力 CO2 电力 用电设备

5 净购入使用热力 CO2 / /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GHG 为报告主体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CO2e）；

ECO2 燃料 为报告主体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CO2 碳酸盐 为报告主体碳酸盐使用过程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单位

为吨 CO2；

ECH4 废水 为报告主体废水厌氧处理产生的 CH4排放，单位为吨

CH4；

RCH4 回收销毁 为报告主体的 CH4回收与销毁量，单位为吨 CH4；



GWPCH4为 CH4相比 CO2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根据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100年时间尺度内 1吨 CH4相当于 21吨 CO2的增

温能力，因此等于 21；

ECO2 净电 为报告主体净购入电力隐含的 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ECO2净热 为报告主体净购入热力隐含的CO2排放，单位为吨 CO2。

3.3.1 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业核算和报告年度内

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总，按下面公式进行核算：

其中：

E 燃烧为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tCO2 ；

ADi 为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EFi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

i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企业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

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下面公式核算：

ADi 为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GJ；

NCVi 为报告期内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

燃料，单位为 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 GJ/万 Nm3；

FCi 为报告期内第 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

位为 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 Nm3；

i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由燃料的单

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等参数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EFi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CO2/GJ ；

CCi为第 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采用指南附录二所

提供的推荐值；

OFi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采用指南附录二所提供

的推荐值；

i为化石燃料的种类。

3.3.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根据每种碳酸盐的使用量

及其 CO2排放因子计算：

其中：

ECO2 碳酸盐 为碳酸盐使用过程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

i为碳酸盐的种类。如果实际使用的是多种碳酸盐组成的混合物，

应分别考虑每种碳酸盐的种类；

ADi为碳酸盐 i 用于原料、助熔剂、脱硫剂等的总消费量，单位

为吨；

EFi为碳酸盐 i 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吨碳酸盐 i；

PURi为碳酸盐 i 以质量百分比表示的纯度



3.3.3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报告主体采用厌氧工艺处理自身产生或外来的工业废水导致的

CH4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ECH4 碳酸盐为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的 CH4排放量，单位为吨；

TOW为工业废水中可降解有机物的总量，以化学需氧量（COD）

为计量指标，单位为千克 COD；

S为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以化学需氧量（COD）为

计量指标，单位为千克 COD；

EFCH4 废水为工业废水厌氧处理的 CH4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 CH4/

千克 COD；

3.3.4 购入和输出的电力、热力产生排放

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E 电力=AD 电力 × EF 电力

其中：

E 电力为电力消费引起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 tCO2；

AD 电力为运营单位购入电量，单位为MWh；

EF 电力为所在区域的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MWh；

净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E 热力=AD 热力 × EF 热力

其中：

E 热力为运营单位外购蒸汽或热水对应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 tCO2；

AD 热力为运营单位外购蒸汽或热水的数量，单位为 GJ；



EF 热力为运营单位外购蒸汽或热水对应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GJ。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

示：

表 3-2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化石燃料燃烧

的 CO2排放

柴油消耗量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柴油低位发热量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隐含的 CO2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撑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3.4.1.1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1：柴油消耗量

表 3-3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4年 0.86

数据项 柴油消耗量

单位 吨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流量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校验 /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装备部通过人工抄表用于统计和年度结算，根据受核查方

《生产月报表》统计 2024年柴油消耗量。与《财务结算

发票》核对，对柴油消耗量进行累加验证，数据正确。

核查结论
通过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柴油消耗量数据源选取合理，

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活动水平数据 2：柴油低位发热量

表 3-4 对柴油低位发热量的核查

数据值 42.652

数据项 柴油低位发热量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柴油低位发热量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

南》要求，数据准确

3.4.1.2 购入电力和热力活动水平数据的核查

活动水平数据 3：购入电力

表 3-5 对购入电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024年 2481.616

数据项 购入电力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生产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电能计量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校验 电力表由供方按国家规定定期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装备部通过人工抄表用于统计和年度结算，根据受核查方



《生产月报表》统计 2024年电力消耗量。与《财务结算发

票》核对，对电力消耗量进行累加验证，数据正确。

核查结论
通过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最终使用的购入电力数据源选

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最终使用的活

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对使用的每一个排放因子数据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相关排放因子的核查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 1：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

表 3-6 对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名称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柴油碳氧化率

单位 tC/GJ %

数值 0.0202 99

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 2024年度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源选

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3.4.2.2 购入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相关排放因子的核查

排放因子 1：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表 3-7 对购入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5366

数据项 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关于发布 2022 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公告 2024
年 第 33号）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购入电力排放因子与《关于发布 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的公告》（公告 2024年 第 33号）中最新电网排放因子

缺省值一致。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最终使用的排

放因子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4.3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

受核查方 2024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 3-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表

年度/燃料品种

消耗量
低位

发热量

单位热值

含碳量

碳氧

化率
排放量

t GJ/t tC/GJ % tCO2

A B C D E=A*B*C*D/
100*44/12

2024年
柴油 0.86 42.652 0.0202 99 2.66

合计 2.66

（2）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

表 3-9 经核查的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

年度

购入电力 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A B C=A*B

2024年 2481.616 0.5366 1331.64

（4）温室气体排放汇总表

表 3-10 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tCO2）

排放类型 2024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tCO2） 2.66

净购入的使用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1331.64



合计（tCO2） 1334

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最终排放量数据真实、可

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4 核查结论

青岛科捷机器人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方法

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经过核算后的 2024年度的排放量见下表所示：

表 4-1 2024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类型 2024年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tCO2） 2.66

净购入的使用的电力产生的排放（tCO2） 1331.64

合计（tCO2） 1334



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原因分

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纠

正措施

整改结

论

无

附件 2：对今后核算与报告活动的建议

1）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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